Fasting 禁食 為了宗教的原因而部分或完全停止進食，可以由群體（教會、國家，或像修道院一類的教團）或個人進行。基督教某些教派、猶太教，及伊斯蘭教的禁食有時與禁止性行為一起進行。宗教的禁食與操練意志或減肥的禁食不一樣，前者的目的與神有關，後者只與自己有關。
　　由古至今，世界各大宗教均有禁食的習慣：埃及、波斯、希臘、羅馬宗教、神道教、道教、儒教、印度教、伊斯蘭教等，基督教則從猶太教繼承這傳統。宗教的禁食與文化意識有頗深的淵源，而且還是普世性的。單以基督教來說，禁食雖有舊約的背景，但更重要的依據，還是耶穌基督的榜樣與教導。
　　舊約的禁食傳統
　　希伯來文禁食一詞是s]u^m，馬索拉經文卻用'inna^h nep{es%，直譯是「使自己的靈魂謙卑下來」，意思即「苦待自我」，這可解釋為什麼禁食常是與不同的潔淨禮有關（利十六29、31，二十三27、29、32；民二十九7；賽五十八3；詩三十五13）。此外，像摩西四十晝夜「也不吃飯，也不喝水」（出三十四28）一類經文，說的其實也是禁食這回事。
　　要是仔細看舊約論禁食的經文，我們不難發現它有不同的形式，但它們的目的卻頗一致：預備與神相交（如：出三十四28）。它可以是：1.個人遭遇苦難時行之（撒下十二16～23；王上二十一27；詩三十五13，六十九10）；2.國家遭難，全民求福（士二十26；代下二十3；斯四16；拿三4～10；尼九1；拉八21～23）。
　　猶太人的禁食是由早上到黃昏（士二十26；撒上十四24；撒下一12），且與禱告並行（耶十四11～12；尼一4；拉八21、23）；有時會長至三日（斯四16）。若是按以色列的律法來說，法定的禁食只有在贖罪日（利十六29～31，二十三27～32；民二十九7）。主前587年耶路撒冷被毀後，他們另立新例，定規四天的禁食以作記念（亞七3～5，八19）。
　　到了晚期猶太教，以禁食為自我謙卑的深層意義慢慢消失了，代之而起的是看禁食為一種善功的修為；先知雖屢次警告這種自義的行為（如：賽五十八3～7；耶十四12），可惜收效不大。到了耶穌時代，敬虔派如法利賽人更自定每週禁食兩次（星期一及星期四；參SB II 242 及下），施洗約翰的門徒亦如此（參可二18）。
　　新約的禁食傳統
　　新約提及禁食（ne{steuo{，20次；ne{steia , 5次；ne{stis，2次）的經文，遍及各卷，只有約翰全沒用過，保羅也只用過兩次。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耶穌否定晚期猶太教視禁食為善功的觀點，並且指出有些時候不應禁食：「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，陪伴之人豈能禁食呢？新郎還同在，他們不能禁食」（可二19）。此外，耶穌給禁食下了新的意義：人不能靠禁食來邀功，福音和彌賽亞國度全是本乎神白白的恩典，而以禁食來作等候彌賽亞國度的做法，也因彌賽亞已然降臨而變得過時了。我們沒有資料顯出第一世紀的信徒看禁食為必須的（J. Behm, TDNT IV,p. 933）。這不是說新約輕看禁食，只是說耶穌恢復了禁食應有的意義（可二21）。
　　耶穌自己曾在曠野禁食四十晝夜（太四2），故祂在太六16～18的言論，並不是反對禁食本身，只是反對人以禁食來炫耀人前；禁食的惟一對象是神，不是人。在太十七21，耶穌似乎指出某種禁食具有特別的功效，即要驅逐惡鬼時的「禱告禁食」（但要注意的是，這幾個字在最好的抄本是沒有的，而與之相同的可九29則只提禱告），其實真正的意思不是某種禁食具有特別的效力，只是說在非常的靈界敵人面前，記掛飲食一類的肉身需要是不足以應付的，使徒行傳亦提及這種原則（徒十三3，十四23）。
　　教會的禁食傳統
　　法利賽人每週禁食的傳統，為部分教會接納，只是由週一及週四，改為週三及週五，好與耶穌受難日配合，此做法還記錄在《十二使徒遺訓》（約成於主後100年）。但我們沒有證據顯出他們是立例強迫執行。自第二世紀開始，一種較多人遵守的禁食，是為記念主的受死和預備復活節，為期兩天，由星期五開始到星期六。
　　到了四世紀，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後，禁食反成了一項重要的事，他們強調禁食期的形式和禮儀，禁食的意義亦漸向善功修為的路來發展，而且是強制的。舉例說，二世紀為主的受死與復活而守的兩天禁食，發展到後來的大齋期四十日的禁食；到了十世紀成了整個西方教會都必須守的項目。至於修道院的定期禁食，早在第二世紀便成為必守的操練。教會受逼迫的時候，信徒認為殉道是最高貴的行為，到了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之後，禁食便取代了殉道的地位了；中世紀的羅馬天主教會加了許多必守的禁食日，特別是在聖誕節和受難節之前。
　　羅馬天主教有一種禁食是預備領聖餐的，如領餐前一天自子夜開始禁食（梵諦岡第二次會議之後改為彌撒前一小時），受洗或受按立的人亦會進行這樣的禁食來預備心靈。
　　禁食可分作短期的（不超過七十二小時）或長期的。禁食形式亦分完全禁食（只准飲水），和部分禁食（只進一餐）。
　　改教家完全否認禁食能為信徒積存善功的說法，而且除了聖公會外，其他宗派都廢除了把禁食列為信徒必守的行為。重洗派（Anabaptists{\LinkToBook:TopicID=123,Name=Anabaptist Theology}）更明言，禁食全是信徒個人的行為，目的是操練自己和專心禱告；這個看法為絕大多數福音派教會接納。天主教會把禁食列入法規前，也會豁免部分人士免守禁食之例，如年幼及年老的、有病的、孕婦、旅行者，及工作特別辛勞的人。
　　禁食行為帶有一種頗強的心理因素在內，人以為透過禁食可以達到宗教上的潔淨作用，最適合為與上帝相交作準備。正因如此，教會更應小心教導，免得人把禁食與巫術、自虐、自義等行為聯上關係（參賽五十八3～12）。耶穌基督禁食的榜樣和言論，既能顯出禁食的好處（專心禱告、應付試探），亦能指出它的危險（自顯為義、試探神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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